人才信息登记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身高
	
	一

寸

照

片

	身份证号
	
	民族
	
	籍贯
	
	

	参加工作时间
	
	户口所在地
	
	外语程度
	
	

	政治面目
	
	入党团时间
	
	文化程度
	
	

	毕业院校
	
	专业
	
	

	毕业时间
	
	转正时间
	
	职称

名称
	
	是否军转干
	

	固定通讯住址
	

	联系电话
	1.移动:                       2.固定：

	婚姻状况
	
	结婚时间
	
	（本人及配偶有离婚、再婚的，在备注栏详细说明情况）

	配偶情况
	姓名
	
	户口所在地
	省     市（户口性质：非农业户口或农业户口）

	
	出生日期
	
	档案所在单位
	

	
	学历
	
	联系电话
	1.移动：                2.固定：

	子女情况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从大中专学历开始填写
	个

人

简

历
	何年何月至何年何月
	在  何  单  位
	任 何 职

	
	
	
	
	

	
	
	
	
	

	
	
	
	
	

	
	
	
	
	

	
	
	
	
	

	人事关系及档案所在单位
	

	备注
	属市外人才引进已婚人员还须填写：配偶简历。



	人才中心审核意见
	                                            审核人：


深圳市宝安区人才服务中心制

委托人事代理申请表
















            NO:_________
	单  位  委  托  填  写
	单位名称

（按营业执照）
	

	
	人事代码
	
	法人代码
	

	
	单位性质
	
	经营类型
	
	法人代表
	

	
	经办人
	
	联系电话1
	
	联系电话2
	

	
	单位地址
	
	邮政编码
	

	
	委托申请
	我单位已聘用                    同志，现自愿委托宝安区人才服务中心代理该同志的人事档案（人事关系）。如审核同意，我单位同意与宝安区人才服务中心签订《人事代理协议》，并履行该协议条款约定的义务。

法人代表(签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请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当事人承诺
	本人同意由申请单位委托宝安区人才服务中心代理本人的人事档案（人事关系）。如申请单位与宝安区人才服务中心所签订的《人事代理协议》解除，本人同意到宝安区人才服务中心办理相关的委托代理手续或调出；否则，针对本人人事关系及档案仍保存在宝安区人才服务中心的事实，同意按政策规定的收费标准向宝安区人才服务中心承担委托代理的相关费用。

当事人(签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个人委托申请
	本人自愿委托宝安区人才服务中心代理人事档案（人事关系）。如审核同意,本人愿与宝安区人才服务中心签订《人事代理协议》，并履行该条款约定的义务。

申请人(签名)_____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注：  ①属单位委托代理的，应附执照或其他法人资格证书复印件；②若申请代理者为法人代表本人，请单位其他负责人代为签字；③委托引进市外人才的，应附《人事立户登记证》原件；④此表经审核人签字后，在办理与人才引进相关业务时须出示。













